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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01 依據：本辦法依據本會憲章第 108.02 條文及施行細則 208.01 條文訂 

定之。 

318.02 目的：為落實社會服務主題之執行、充實傑青培育及發展與傑人會全球性 

活動之經費，特訂定傑人星光計畫小額捐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318.03 適用範圍：有關捐款之規畫、募款、管理及使用，依本辦法辦理。 

318.04 傑人星光計畫小額捐款委員會 

318.04.01 傑人星光計畫小額捐款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本辦法運作與

捐款管理職責，其任務如下： 

318.04.01.1 關於社會服務主題所需財源之規劃事項。 

318.04.01.2 鼓勵會員積極參與本捐款活動 

318.04.01.3 審核、監督有關本捐款收支、保管及使用之事項。 

318.04.02 本委員會由世界總會長擔任主任委員，以及委員 7~11 人組成。 

318.04.03 委員由主任委員就各地區會員中遴選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之，委員任期比照主任委員。 

318.04.04 本委員會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檢討得失並議決有關事宜。 

318.05 捐款及記錄方式 

318.05.01 捐款以新台幣 300 元為一個基本單位，由委員會委員主動發起會員

自由認捐。會員可採不定時隨機方式認捐一個或數個單位；亦可採

定時定額方式認捐︰如每一個月認捐一個單位新台幣 300 元，一年

認捐新台幣 3,600 元，二年認捐新台幣 7,200 元，依此類推。 

318.05.02 捐款可為現金、匯款或支票。 

318.05.03 記錄及收據 

318.05.03.1 不定時隨機方式認捐一個或數個單位者，祕書處除應立即開立捐 

款收據外，並應製作捐款明細，於次月五日前以書面公告。 

318.05.03.2 定時定額捐款，秘書處應比照前項公告外，得於年底彙總開立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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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收據(但捐款人得要求每次開立)。 

318.06 保管及使用 

318.06.01 對本基金會捐款收入均視為指定用途，除符合下列指定用途社會服

務主題之活動，並經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原則上不得動支。 

318.06.01.1 傑青培育及發展活動。 

318.06.01.2 國際傑人會全球性活動。 

318.06.01.3 經費收入與動支明細於次月五日前以書面公告，財務處理各項規 

範比照本會財務處處理細則處理。 

318.07 增進本捐款之收益，得將本捐款投資於下列項目： 

318.07.01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318.07.02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318.08 申請補助程序 

318.08.01 申請本辦法補助單位，應檢附傑人星光計畫活動補助款申請書(附

表)、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於下列期限前向委員會提出申請。但情

形特殊並經委員會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318.08.01.1 各區總會活動：活動辦理前 30 天。 

318.08.01.2 國際性活動：活動辦理前 60 天。 

318.08.02 以同一星光計畫小額捐款活動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者，其經費預概 

算表應包含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之項目及內容。 

318.08.03 逾第一項申請期間或應檢附之文件有欠缺，經委員會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318.09 單一國家總會(區總會)辦理相關活動接受本會各項補助，每年合計以四次

為限，但本會指定辦理之相關活動，不在此限。 

318.10 補助之請款 

318.10.01 獲准補助者，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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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理核銷請款。但活動於 12 月 1 日以後結束者，應於 12 月 30 日 

前辦理。 

318.10.02 匯款帳號之金融機構存摺影印本。 

318.10.03 成果報告書（含參加人數及照片）、活動手冊、收支結算表、支出分攤 

表。 

318.11 委員會應依申請次序，於年度預算額度內核發補助款。年度經費用罄時，

不再補助(實收百分之八十內核發)。 

318.12 獎勵措施 

318.12.01 每捐款一單位(新台幣 300 元)為一次、捐十二單位(新台幣 3,600 元) 

為十二次、依此類推。 

318.12.02 年捐款達 12 次者，頒發銅級獎章一枚。 

318.12.03 年捐款達 12 次者連續六年，頒發金級獎章一枚。 

318.12.04 年捐款達 12 次者連續十年，頒發白金獎章一枚。 

318.13 本會捐款明細表，經本委員會工作會議審核敘獎項目及名單後，函文捐款

者所屬國家總會(區總會)轉知，並於年會交接典禮時，頒發各項獎項。 

318.14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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